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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沫 通讯
员 杨宇雨）明明是应聘保安工
作，可是工作没找成，反而身份
证还被对方拿走办理了手机卡，
结果涉嫌为电诈引流。8 月 27
日，市公安局通报，小店分局在
市局反诈中心的协助下，成功捣
毁一个新型诈骗团伙，该团伙以
招聘员工为由，骗取手机卡实施
电信网络诈骗。

应聘保安反被办卡

5月 1日，小店分局反诈中心
收到一条线索，一张手机卡涉嫌
为电信诈骗引流。

侦查民警迅速行动，发现手
机卡的主人是一位 50 多岁的货
车司机白某。结合白某的年龄
及职业特点等情况分析，民警判
断，白某实施电诈引流犯罪的可
能性并不大。

那么白某为何要办理这张手
机卡？在民警的提示下，白某细
细回想，“我之前参加过一个公
司招聘，他们当时说要用我的身
份证办理手机卡，我也没多想，
就给了他们，但奇怪的是，最后
我也没有拿到手机卡。”

据此线索，民警进一步询问
白某，当时应聘保安工作的公司
名称和具体位置，然而由于相隔
时间太久，白某也回忆不起来，
案件侦破一时陷入僵局。

一次办理46张手机卡

在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大力
支持下，民警辗转找到了用白某
身份证办理手机卡的某公司业
务员冯某。

冯某说，今年 4 月初，曾有
一个自称是“某人力公司负责人
李超”的男子联系他，“李超”称
公司正在招聘大量保安和司机，
需要为应聘人员办理工作手机

号。于是，冯某为其办理了 46
张手机卡。但办理的手机卡并
未直接交给办卡人，而是由“李
超”负责保管。

据此民警判断，该批次手机
号被贩卖、出租的可能性极大。
经进一步查询，46张手机卡均已
使用，并向外省拨打呼叫了大量
电话，其中 3 张手机卡已经涉及
电诈案件的引流环节。

招聘公司人去楼空

民警立即对犯罪嫌疑人展开
抓捕行动。然而，当民警根据冯
某提供的线索赶到“李超”所在
公司办公地点后发现，这里早已
人去楼空。

房东说，租赁其房屋的“李
超”等人于 4 月 20 日不知去向，
且将房东微信删除，无法取得联
系。

犯罪嫌疑人具有极强的反侦
查意识，给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
困难。但民警没有放弃，通过反
复细致研判，最终成功锁定，河
南新乡籍人员郭某旭就是自称

“李超”的犯罪嫌疑人。

远赴河南一网打尽

6月初，在河南省新乡市，民
警成功抓获了郭某旭及其他团
伙成员。

据悉，该团伙成员均为河南
省新乡籍人员，他们于 2024 年 3
月，在太原市小店区以招聘保安
为名，欺骗诱导应聘人员办理 46
张手机卡，然后将这些手机卡占
为己有，潜逃至河南省新乡市实
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及全国
各地外呼记录 3000 余条，已有 3
张手机卡涉及诈骗案件。

目前，7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全部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深挖中。

在现实生活中，基于各种原因，有
时劳动者并未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双方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近日，晋源区人
民法院发布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借此
以案说法。

案情经过

2021 年 11 月，甲某到 A 公司承包
的某工程工地工作，后发生劳动争议
纠纷，经晋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受理、审查，作出仲裁裁决书，裁
决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A公司认为，其将承包的某工程的
劳务分包给了乙某，甲某日常受乙某的
管理，工资报酬也由乙某直接发放，甲

某劳动并不受其管理，故双方之间不存
在劳动关系。A公司认为该仲裁裁决
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于是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晋源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双
方虽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原告 A
公司符合法律规定的用工主体资格，
被告甲某提供了有报酬的劳动，且被
告提供的劳动是原告业务的组成部
分，被告在劳动时穿着原告的工作服。

在原告提交的其与乙某签订的建
设工程施工承揽合同中约定，原告负
责工程施工的管理工作，监督乙某施
工质量、进度等，还要求乙某的施工人
员必须按规定持证上岗，同时为乙某
的施工人员提供宿舍。该约定能够证
明，原告对包括被告甲某在内的人员

进行劳动管理。此外，原告还为被告
购买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综合上述原因，结合提交的证据，
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自 2021 年 11
月起存在劳动关系，法院对原告要求
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求不予
支持。一审宣判后，原告提起上诉，太
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以案说法

法官表示，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
动关系与劳动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
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署劳动合
同，就意味着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合同
关系。

而事实劳动关系，在实践生活中多
表现为，部分用人单位为降低企业用工
风险，故意不与劳动者签署劳动合同，
别出心裁签订劳务合同或者非全日制
用工合同等。事实劳动关系虽表面未
签署劳动合同，但是事实上形成劳动关
系，事实劳动关系也受劳动法、劳动合
同法等法律的保护。

法官最后提醒，劳动者应及时与
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在自身
权益受到侵犯时，应第一时间留存好
相应证据，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记 者 任 蕾
通讯员 张雯静

本 报 讯（记 者 辛
欣 通 讯 员 张 跃 跃）

“他喝了酒，怎么劝都劝
不住！”朋友酒后执意开
车，胡女士劝说无果，果
断报警搬来“救兵”。8 月
26 日，庙前派出所民警严
厉地批评教育了当事男
子。

当天 2 时许，在旧城
街与南海街路口，胡女士

和朋友吃完饭告别回家。
朋友宋先生因琐事心烦意
燥，席间喝了不少酒，见
他踉踉跄跄地向自己的车
走去，胡女士连忙拦在他
面前，劝他千万别酒后驾
车 ，找 代 驾 或 打 车 都 可
以。喝高了的宋先生对胡
女士的劝告不领情，嘟囔
着“没事、没事”，说着就
要开车门。眼看劝说无

果，胡女士一把夺过车钥
匙，当即报警求助。

庙前派出所民警赶到
后，了解到事情的前因后
果，肯定了胡女士对朋友
负责的行为。“酒驾不是
儿戏，触犯法律更关乎身
家性命！”在民警严厉的
批评教育下，宋先生认识
到错误，在朋友的陪同下
打车回家。

本报讯（记者 刘友
旺）两名女子在云顶山游
玩时突遇暴雨，随后迷路
山中。8 月 25 日晚，娄烦
县公安局米峪镇派出所民
警、辅警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努力找到游客，将她们
安全送下山。

当晚 7 时 20 分许，娄
烦县公安局接到报警，两
名女性游客在云顶山景区
突遇暴雨迷路，报警人无
法确定位置，请求民警救
援。接到指令，米峪镇派
出所立即组织警力，同时
联系村干部及熟悉地形的
村民，携带照明灯等救援
装备赶赴云顶山进行紧急

搜救。
云顶山地势较高，道

路错综复杂，须徒步爬山
才能到达，并且当时天色
全暗、持续降雨，林木茂密
遮挡视线、道路崎岖又泥
泞，为原本就困难的搜救
工作增添了更大的阻力。
但是，民警、辅警毫不气
馁，凭着手电发出的微弱
亮光，一边呼喊游客，一边
以最快速度在林木茂密、
地势复杂的山中穿行寻
找。搜救中，救援人员不
断改变路线搜寻，历经一
个多小时的努力，最终找
到被困游客，并将她们安
全护送下山。

经了解，两名游客来自
晋中市，慕名到云顶上游
玩，准备下山时天气骤变，
暴雨突降。本就不熟悉地
形，大雨又致使山路泥泞不
堪，加之山高林密无法找到
来时的方位，她们在山里迷
路了。所幸救援及时，她们
身体并无大碍，在派出所内
补充能量、恢复体力后，驾
车返回晋中市。

民警提醒广大群众，
户外游玩一定要多注意安
全，外出游玩前应关注目
的地天气、地形。一旦迷
路或遇到危险，请立即联
系专业救援单位或报警求
助。

本报讯（记者 张晋
峰）两辆轿车在高速公路
发生事故后，双方当事人
竟将车一前一后停在超车
道内，站在车旁协商处理
办法，幸亏巡逻民警及时
赶到，劝离双方，消除了隐
患。8 月 27 日，山西高速
交警一支队通报相关情
况，提醒大家牢记“车靠
边、人撤离、即报警”的原
则。

8 月 13 日上午，一支
队八大队民警在辖区青银
高速公路巡逻时，发现两
辆小轿车一前一后停在超
车道内，车辆后方未做任
何安全防护措施，车上人
员也未撤离至安全地带，
而是在商量着什么。见此
情景，民警立即拉响警报，
喊话要求对方立即撤离至
安全地带。

事后交警了解到，两

车发生事故后，便将车停
在超车道内协商赔偿事
宜，因达不成协议，便一直
僵持到交警巡逻至此。交
警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批评
教育，并划定事故责任。

高速交警提醒大家，
车辆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
或故障后，一定要牢记“车
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
原则，千万不能在现场逗
留，谨防二次事故发生。

假意招聘保安 实则骗取证件

警方捣毁一新型诈骗团伙

未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关系该如何认定？

酒后执意驾车 朋友报警劝阻

游客遇雨迷路 民警上山救援

事故现场逗留 交警及时劝离


